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74                证券简称:倍杰特               公告编号：2024-055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 司 分 别 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 和 2024 年 10 月 10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 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联合体中标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公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联合体收到项目中标通

知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公司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

合体为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

金额107400.00万元，特许经营期限30年。 

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在喀什市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倍杰特（喀什市）水务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喀什倍杰特”），并将由喀什倍杰特负责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

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并与喀什市水利局签署《喀什地区喀

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BOT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

“《BOT特许经营协议》”）。 

基于项目实施需要，公司拟为喀什倍杰特履行《BOT特许经营协议》相关条款提供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担保，担保形式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

《BOT特许经营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至《BOT特许经营协议》履行完毕之日起终止。 

在上述担保金额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具体担



 

 

 

保内容以相关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倍杰特(喀什市)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01MAE59R0Q2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元西方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4年11月14日 

企业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泰然路12号喀什三信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院内2号办公室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市区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专用设备理；环保咨询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环境保护检测；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务；办公设备销售；电气设备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

理；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雨

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智能水务系统开发；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海

水淡化处理；水资源管理；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资源循环利

用服务技术咨询；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

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类化工产品)；软件开发。(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喀什倍杰特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喀什倍杰特100%的股权。 

喀什倍杰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相关方尚未就本次担保事宜签署具体协议等文件，后续将根据《BOT特许经

营协议》签署情况，确定担保协议具体内容。  

四、累积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50,000万元（包含公司对子

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第三方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2023年12月31日数据）的34.43%;累计担保总余额为3,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3年12月31日数据）的比例为2.0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